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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金 融 学 院 文 件  

 

 

 

 

 

 

 

粤金院〔2017〕101 号 

                  

 

关于印发《广东金融学院教职工 
校内调动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教职工校内调动，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学校修

订了《广东金融学院教职工校内调动管理办法》。办法已经第 194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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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东金融学院教职工校内调动管理办法（修订） 

 

 

 

广东金融学院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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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金融学院教职工校内调动管理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教职工校内调动，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特制订

本办法。 

一、工作原则 

（一）编制控制原则。校内调动拟进人单位，必须有进人编

制，确为岗位急需；拟调出单位确为满编或超编，人员确有多余。 

（二）分类管控原则。校内调动按专任教师、党务行政和教

辅三类人员的基本资历、能力、素质要求，按三类岗位任职条件，

从严管控跨类人员流动。 

（三）发挥专长原则。校内调动应充分考虑教职工的专业特

长，本着用人所长的原则进行。调入部门确有岗位需求，更能发

挥拟调入人员的专业特长和能力。 

（四）统筹定时原则。校内调动必须根据各类人员队伍的建

设发展需要，由学校依据岗位需要统筹调配，原则上每学期组织

一次。 

（五）结构优化原则。教职工校内调动应首先考虑教学一线

的需求，优先稳定、补充教学单位各类人员，优化各类人员队伍

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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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入条件 

（一）专任教师的调任条件 

1.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尚未持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证者，需要在调入教师岗一年内通过培训考试取得资格证。 

2. 已具备从事本专业、课程的基本素质条件，在本专业参

与或主持过教学、科研项目，发表过 2篇以上本专业论文。 

3. 必须具备硕士（含硕士）以上学历、学位。且在本科或

研究生阶段所修专业，必须与拟调入的任教岗位专业对口、一致。 

4. 拟调入教学单位，必须对拟接收的人员进行面试和试讲，

按引进教师的基本专业素质要求，做出基本评价结论。 

（二）党政岗位的调任条件 

1. 具有调入岗位所要求的学历（位），具备调入岗位所要

求的专业背景和技能标准。 

2. 调入专职辅导员和党务部门岗位的人员必须满足相应政

治条件与法规要求。 

3. 调入对职业资格有特殊要求岗位的人员，应具有相应行

业准入的执业资格。 

4. 要符合学校岗位设置与人员聘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三）教辅人员的调任条件 

1. 具有调入岗位所要求的专业背景和技能标准。 

2. 调入教辅岗位人员必须具备或熟悉各教学管理环节的基

本管理要求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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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动程序 

（一）拟调动人员须递交书面调动申请（填写《广东金融学

院校内调动审批表》）。 

（二）调出单位研究同意后，单位领导签署意见。 

（三）调入单位按照岗位条件进行审查，拟调入教学单位需

组织试讲，研究同意后单位领导签署意见并报人事处。 

（四）人事处每学期根据拟调入单位的编制和岗位需求情

况，组织人员调动申报和进行资格审核，研究同意签署意见后，

呈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每年的 5 月或 10 月提出申请，报人事

处研究后呈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五）人事处每学期依据校长办公会议决议，办理调动手续。 

四、附则 

（一）校内确因专项工作急需，可做“借调”处理，由借入、

借出单位负责人商议，“借调”时间不能超过 3个月，并填写《广

东金融学院校内借调审批表》。 

“借调”不作为校内调动处理，劳动关系不变，其考勤及业

绩考核由“借入”单位报员工所在单位，统一报送人事处。 

（二）凡因成立新部门、机构调整等需要人员调配的，直接

由学校审核决定，进行调配。 

（三）科级及以上转岗，按组织干部管理程序办理。 

（四）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广

东金融学院教职工校内调动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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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广东金融学院校内调动审批表 

2. 广东金融学院校内借调审批表 

 

                                              

 

 

 

 

 

 

 

 

 

 

 

 

 

 

 

 

 

广东金融学院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